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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

大事记

● 12 月 27 日，许昌全域被确定
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是河
南省唯一入选的地级市。“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全国仅有 11 个，全域
被确定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的仅许昌、鹰潭 2个。

● 10 月 26 日，“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现场会在许昌召开，许昌在
会上作交流发言。

● 9 月 26 日至 28 日，许昌市第八
次党代会召开，市委书记史根治带领
新一届许昌市委，提出了“解放思想、
拉高标杆、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工
作要求，明确了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
裕先行区的发展定位。

● 10 月 15 日，为高质量推进许
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经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省政府同意，省
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河南许昌）实施方案》，明
确了发展改革基础、指导思想、主要目
标、试验任务和政策保障等，并对具体
任务进行了分工。

● 12 月 11 日，省委召开省级党
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根据省委书
记楼阳生要求，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开展专题研究的分工方案》，

“在许昌市开展共同富裕试点工作”被
列入 28 项研究专题，由省委改革办和
许昌市共同推进。而且，该项研究专题
中，许昌是全省唯一。

● 12月 18日，省委改革办调研组
莅许，就开展共同富裕试点工作进行
专题调研，提出希望许昌从全国先进
地区找经验，在全省发展大局找路径，
努力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 12 月 29 日至 31 日，省委十一
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在郑州召开，全面部署 2022 年
经济工作，并在具体工作安排中，将

“支持许昌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
行区”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一项
内容。

● 1 月 11 日，《河南日报》全文刊
发了省长王凯在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
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
出“支持许昌高质量建设城乡融合共
同富裕先行区”。

● 2 月 14 日、15 日，省委改革办
调研组莅临许昌，就开展共同富裕试
点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 3 月 9 日，“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大讲堂（第三期）暨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举行。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郑筱津，以《迈向共同富裕之路——许
昌市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建
设思考与方向》为题作专题报告。

● 4 月，省发展改革委公布 2021
年度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十大案例，“破
障碍 拓新路 变试点为亮点 探索城乡
融合新模式的许昌实践”成功入选。

（张辉 整理）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获批
以来，我市积极推进改革，大力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顺利完成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阶段性评估，并将城乡融
合与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促进共同
富裕相结合，创造性提出打造‘城乡融
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初步探索出
城乡融合的‘许昌模式’。”8 月 16 日，
谈及我市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
设成效，市发改委主任臧义彬说。

2019 年 12 月，《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印发，许昌成为
河南省唯一入选试验区名单的城市，
承担起“率先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为全国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的改革重任。

臧义彬介绍，两年多来，我市坚
持把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 战 略 ，成 立 由 市 委 书 记 和 市 长 任
“双组长”的高规格城镇化工作暨城
乡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河南许昌）
实施方案》，起草《关于支持许昌高质
量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
区的意见》，推动城乡融合共同富裕
先行试验区上升为省级战略。

蓝图绘就，落实为要。“我市突出
以城带乡、城乡共建，将试验区建设
写入市八次党代会报告，凝聚各方共
识，形成合力。”臧义彬介绍，我市指
导 6 个县（市、区）分别编制出台本片
区实施方案，市直部门研究制定了 16
项配套政策，构建了“1+6+16”的政策
体系。同时，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城乡
融合示范片区，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
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农村土地
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激发农村发展

动力，拓展城镇发展空间，推动形成
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良性循环。

“发挥改革的牵引、突破和先导
作用，激发发展动力活力是关键。我
市参照国有建设用地交易市场规则，
建立全市统一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交易平台、地价体系和交易规
则，实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
入市，打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新渠道，全市共出让土地 680 亩、
成交额 3.75 亿元。”臧义彬说，我市还
强化现代农业载体建设，大力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达到 5 个，今年新增省级以上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 12 家，新申报国家级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 1 家、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 14 家、省级龙头企业 10 家。“值
得一提的是，在推动成果转化和创新
贷款模式方面，长葛市共建现代种业

研发平台、深化‘全国农村承包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改革的经验和
做法被国家发改委在全国推广。”

缩小城乡差距离不开项目支撑。
我市滚动实施城乡融合示范项目 84
个，夯实改革发展基础；同时，聚焦提
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基础设施
提档升级，加快建立全民覆盖、普惠共
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
力推动城乡交通、物流、供水、燃气等
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
护。今年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32 所、
公办幼儿园 35 所，4 个县（市）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改革任务顺利完成。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破除制度
弊端、补齐政策短板，不断探索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的‘许昌模式’，为全省
乃至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臧义彬表示。

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探索城乡融合新路径
——访市发改委主任臧义彬

本报记者 张辉

城乡协调发展，切实增强居民幸福
感、获得感。本报记者 牛书培 摄

“当前，许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在全省来说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
阶段，遇到了城乡之间深度融合所必
须破解的问题，因此，城乡融合改革
就变得非常迫切了。”省政府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
耿明斋对记者说。作为研究“中原发
展”的专家学者，耿明斋多年来曾多
次到许昌调研，对许昌经济发展状况
十分了解。

“许昌之所以能被确定为 11 个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是发
展之势，更是应时之需。”耿明斋认
为，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积累，许昌工

业化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县域、农
村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喜人成就。

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矛盾焦点
也在转化。耿明斋认为，一方面，许
多优质项目、潜力项目没有足够的土
地空间落地；另一方面，因人口的城
市化聚集而闲置的农地需要更大地
释放活力，农村也需要通过城乡融合
发展来解决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难题。

“许昌承担了五个方面的试验任
务，从中可以看出，国家的目标导向
非常清晰。”耿明斋说。

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给予了

有力的法律保障，为建设城乡统一的
建设用地市场打开了政策空间。耿
明斋认为：“我们可以在‘商业化用
途’的适用范围和灵活操作层面进行
探索和突破，让这一土地政策的重要
变革发挥更有力、更正向的杠杆效
应，让稀缺土地资源产生更大效益。”

同时，自愿腾退的宅基地、废弃
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增
加农村耕地，或叠加政策工具调整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实现财产
性收益。“宅基地占比较大，是盘活

‘农地’资源的潜力股。要在保护农
民利益的前提下，推进相关探索和改

革。”耿明斋说。
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是

许昌承担的第二项试点任务。耿明斋
认为：“要做好制度设计，让农村产权
抵押真正有市场、能转让、可变现。”

对于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发展体制机制这一试点任务，耿
明斋认为，许昌在教育、医疗、养老等
领域都可以深入探索和创新。

“城乡融合发展，是我们当前亟
待回答好的发展课题。只有真正让
城乡相融相促、实现乡村振兴，许昌
的建设发展才能拥有更强后劲。”耿
明斋认为。

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

许昌城乡融合改革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高伟山

2019年

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城乡融
合发展、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
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抓手。正因为如
此，《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河南
许昌）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六项任务
中，“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制度”位列首位。

“我市被确定为全国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和全省城乡融合发展先行
区后，通过健全制度、探索路径、搭建
平台，科学合理、稳妥有序地推动了
全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8 月
16 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林波介绍，两年多来，全市
成功入市土地 26 宗 956.58 亩，成交金
额达 4.9 亿元，已成为全省推进集体

土地入市的“排头兵”，并实现了同区
域内的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权同
价。

“在改革伊始，我们就把目光集
中在了制度怎么建的问题上。”刘林
波说，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我市建
立了全市农村经营性集体土地入市
规则体系，出台了市、县两级《许昌市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办法》

“1+N”管 理 制 度 ；鼓 励 各 地 根 据 区
域、土地用途、交易方式和政府对周
边配套开发投入的不同调节土地增
值收益，开展分类管理细化经营性用
途等重点难点问题探索研究。

规划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的基础，严格落实规划用途管制要
求 是 高 质 量 融 合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 。

我市通过精准布局产业、编好村庄规
划、限定成片开发等举措，打破二元
分割，夯实入市基础，最大限度扩大
入 市 范 围 ，助 推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 目
前，全市已完成全部 68 个乡镇村庄布
局规划和 2161 个行政村的规划分类，
完成 400个村庄的规划编制。

在土地利用方面，我市将存量土
地空间作为入市“主战场”，用足用活
盘活调整等手段，做好土地增存“加
减法”。“具体来说，就是在全面摸清
家底、框定入市范围的基础上，盘活
闲置农地，构建增减挂钩拆旧指标交
易机制，整合资源配置，使远郊村庄
也可以共享土地入市收益。”刘林波
说。

土地入市后的收益分配是广大

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我市坚
持农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推行同权
同价。比如，在集体内部分配入市收
益时，将净收益的 30%用于集体经济
组织扩大再生产、30%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5%用于村级组织运营，剩余部
分用于村民分红，切实保障了农民权
益。

“我市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保障了河南硅烷二期等‘三个一
批’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了人地钱流通
融合，为全省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积累
了许昌经验。”刘林波说，“下一步，我
们将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挥协调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高质量建设

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区提
供坚实保障。”

破题集体用地入市 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林波

本报记者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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